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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资委产权[2006]274号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资委，各中央企业：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1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的施行，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效提高了资产评估工作水平。结
合《暂行办法》施行以来的实际情况，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需
进一步明确。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有关问题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济行为的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其中包
括采用协议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设
置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备案。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进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项目中，按限额专项委
托中央企业办理相关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其中，属于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中央企业负责
办理资产总额账面值5000万元（不含）以下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5000万元以上的资产
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备案；其他中央企业负责办理资产总额账
面值2000万元（不含）以下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2000万元以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备案。

　　二、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

　　根据《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发生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经济行为时，应当由
其产权持有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针对不同经济行为，资产
评估工作的委托按以下情况处理：经济行为事项涉及的评估对象属于企业法人财产权范
围的，由企业委托；经济行为事项涉及的评估对象属于企业产权等出资人权利的，按照
产权关系，由企业的出资人委托。企业接受非国有资产等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的，一般
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委托。

　　三、涉及多个国有产权主体的资产评估项目的管理方式

　　有多个国有股东的企业发生资产评估事项，经协商一致可由国有股最大股东依照其
产权关系办理核准或备案手续；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相等的，经协商一致可由其中一方
依照其产权关系办理核准或备案手续。

　　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事项同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资产评估项目，可由国有股最大
股东依照其产权关系，逐级报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核准。

　　四、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或备案

　　企业发生《暂行办法》第六条所列经济行为，需要对接受的非国有资产进行评估
的，接受企业应依照其产权关系将评估项目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所出资企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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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果该经济行为属于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接受企业应依照其产权关系按规定
程序将评估项目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五、资产评估备案表及其分类

　　为适应《暂行办法》第六条所列各类经济行为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的需要，将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分为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和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两类。各
级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时，应按附件的格式和内容填报办理。

　　六、企业价值评估

　　涉及企业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以持续经营为前提进行评估时，原则上要求采用两
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列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确定其
中一个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同时，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企业应当提供与
经济行为相对应的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附件：1.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3.《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填
报说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来源：国资委产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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